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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7� � �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碱节能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试生

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项目前期披露情况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3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联碱节能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公司为实现节能降耗，降低生

产成本，减少安全环保隐患，拟投资13.66亿元对公司现有生产线中的年产60万吨联碱装置进行节能技

术升级改造（简称“本项目” ）， 具体详见2023年8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联碱节

能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0）。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本项目建设完工、进入试生产阶段，于2025年5月23日生产出合格产品。 本项目是对原60万吨

联碱生产装置的升级改造，建成后不新增产能；本项目达产达标后可为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效益，

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到全面达产达标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该生产装置的工况仍需进一步

优化，生产负荷需进一步提升。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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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 14:50。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 9:15－下午15:00。 深交所交易系统

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26号双环科技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汪万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094,032股，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67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通知召开时，没有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094,0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675％。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

证其身份。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2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094,03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67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717,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461％；反对1,132,

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53％；弃权2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4,717,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4461％； 反对1,132,2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53％；弃权2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186％。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4,884,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42％；反对1,13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49％；弃权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4,884,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2.4842％；反对1,1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49％；

弃权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9％。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699,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63％；反对1,33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31％；弃权58,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4,699,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3363％；反对1,3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31％；

弃权58,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0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853,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947％；反对1,185,

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84％；弃权54,2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4,853,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2947％； 反对1,185,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84％；弃权54,2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7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66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325％；反对1,14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33％；弃权285,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4,66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325％； 反对1,14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33％；弃权285,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742％。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661,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61％；反对1,14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14％；弃权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2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4,661,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0961％； 反对1,14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4％；弃权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1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彭磊、方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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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融科望京中心A座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2人，代表股份64,613,

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5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

表股份63,883,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4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

表股份730,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09人，代表股

份730,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1人， 代表股份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8人，代表股份730,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44,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4％；反对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2％；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8737％； 反对1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16％；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25,0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0％；反对1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1％；弃权1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1779％； 反对17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12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42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87％；

反对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9％；弃权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2463％； 反对17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989％；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43,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0％；反对1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1％；弃权1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6548％； 反对16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358％；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20,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0％；反对1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7％；弃权11,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7,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5621％； 反对18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052％；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19,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1％；反对1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4％；弃权12,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4800％； 反对18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958％；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4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01,8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21％；反对19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9％；弃权1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0032％； 反对19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37％；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3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00,8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5％；反对19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9％；弃权1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8663％； 反对19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37％；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曹亚娟、李思宁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4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25-023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黄金集团） 持有的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金陶）

49.33625%股权、黄金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公司）

持有的河北大白阳金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大白阳）80%股权、黄金集团控股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持有的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辽宁天利）70%股权和辽宁金凤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凤）7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最终股权收购方案将经进一步审计、评估后协商确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评估结果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案或核准，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发展黄金主业，增强公司未来发展潜力，解决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控股股东黄金集团根据对公司作出的非竞争承诺， 计划将目前孵化较成熟的内蒙金

陶、河北大白阳、辽宁天利和辽宁金凤四家企业注入公司。公司拟收购黄金集团持有的内蒙

金陶49.33625%股权、黄金集团全资子公司河北公司持有的河北大白阳80%股权、黄金集

团控股子公司科技公司持有的辽宁天利70%股权和辽宁金凤70%股权。公司将积极推进对

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最终股权收购价格将经进一步审计、评估后协商确定。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黄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公司和科技公司为黄金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评估结果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案或核准，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黄金集团

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625L

法定代表人 周洲

成立日期 1984年1月17日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

注册资本 65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9号

主要经营业务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组织黄金系统的地质勘查、生产、冶炼、

工程招标；黄金生产的副产品及其品的销售、仓储；承担本行业的各类国外承包工程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

口；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河北公司

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000697587808C

法定代表人 李事捷

成立日期 2009年11月26日

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注册资本 1500万元

主要办公地点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22号开元大厦

主要经营业务 对黄金、有色金属矿及副产品生产、加工的投资及管理；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科技公司

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74700473E

法定代表人 谷宝国

成立日期 2005年

注册地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BDA企业大道49号楼

注册资本 23492万元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鑫桥中路1号院中金科创基地

主要经营业务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基础地质勘查；地球物

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勘查；探矿工程；地址测试；岩矿实验；选冶试验；销售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出租

办公用房；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检测；技术中介服务；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内蒙金陶

1.基本情况

名称 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0001141256376

法定代表人 杨志芳

成立日期 1997年12月09日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注册资本 8000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敖汉旗金厂沟梁镇

主要经营业务

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选矿（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贵金属冶炼，金银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33625%、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9.0000%、敖汉旗财政局持股10.0000%、

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1.66375%

2.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

2024年主要产品产量：矿产金1,368.252千克，矿山铜654.350吨，矿山银5,521.880千

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内蒙金陶经审计资产总额为746,690,407.37元，净资产为468,

953,965.17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761,000,351.21元，利润总额为201,303,146.50

元，净利润为174,492,474.10元。

（二）河北大白阳

1.基本情况

名称 河北大白阳金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721106394415A

法定代表人 赵英豪

成立日期 1984年01月01日

注册地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镇安家窑村

主要经营业务

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售；金银

制品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持股80%、艾克锐特（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2.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

2024年主要产品产量：矿产金278.645千克，矿山银371.536千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河北大白阳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35,108,067.10元， 净资产为

115,449,102.73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52,785,726.61元， 利润总额为32,000,

884.45元，净利润为32,722,071.20元。

（三）辽宁天利

1.基本情况

名称 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682740777667D

法定代表人 赵志新

成立日期 2002年7月24日

注册地 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点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刘家河镇

主要经营业务

从事生物氧化技术选、冶黄金矿；研制开发黄金生产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技术推广输出；技术检测。公司原料

主要以采购凤城市青城子镇地区的含砷金精矿为主，开拓发展了吉林、海南、甘肃、湖南、江西等地区的含砷金精

矿粉。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凤城市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0%

2.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

2024年主要产品产量：冶炼金1,231.433千克，电解银813.030千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辽宁天利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9,184.51万元， 净资产为17,

987.53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9,597.85万元，利润总额为1,831.39万元，净利润

为1,033.13万元。

（四）辽宁金凤

1.基本情况

名称 辽宁金凤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6827323047550

法定代表人 赵志新

成立日期 2001年9月30日

注册地 辽宁省凤城市青城子镇杨树村

注册资本 800万元

主要办公地点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青城子镇杨树村

主要经营业务 金银矿石采矿、选矿、冶炼、加工

股权结构 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凤城市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0%

2.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

2024年主要产品产量：矿产金277.052千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辽宁金凤经审计合并资产总额为14,899.43万元，净资产为6,

423.68万元，2024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为11,555.35万元， 合并利润总额为2,888.65万

元，合并净利润为2,507.73万元。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处于初步筹划阶段，评估结果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

位备案或核准，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同时，标的公司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国家和行业政策、市场情况变化、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等多方面不确定

因素影响。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17� � � � �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5-03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

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7）。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

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华路899号世博耀华商务中心A栋15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沈军先生主持召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18名，代表股份总数为911,413,41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2.6603%，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660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39,536,76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5.2540%，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254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80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371,876,6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4063%，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406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816人，代表股份总数480,909,884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22.5098%，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509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65,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57％；反对34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6,80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73,761,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5136％；反对34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弃权6,807,8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5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42,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2％；反对34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2％；弃权6,82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73,73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5089％；反对34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4％；弃权6,822,8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8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04,249,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40％；反对337,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6,82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73,745,9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5103％；反对33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3％；弃权6,826,0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47,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8％；反对339,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6,82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73,744,1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5100％；反对33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6％；弃权6,826,0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0,952,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4％；反对419,40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80,448,6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19,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4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1,873,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61％；反对492,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0％；弃权19,047,4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89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61,370,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5.9369％；反对49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4％；弃权19,047,403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0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0,939,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22,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4％；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80,435,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9014％；反对42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5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选举陈英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2,276,218，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317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1,772,691，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443%。

陈英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余景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9,928,059，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56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9,424,532，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354%。

余景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朱刘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9,733,661，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3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9,230,134，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0950%。

朱刘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施念清、耿晨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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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发出召

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5年5月23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洲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

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

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

有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回购注销17.036万股限制性股票及注销16.00

万份股票期权的相关安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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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17.036万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1.036万股；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5.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11.00万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本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人民币5.6162元/股；本次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为4.85元/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97元/股。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16.00万份，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

期权注销5.00万份，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11.00万份。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因离职激励对象涉及的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划” ）因离职激励对象涉及的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和部分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海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查〈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8月6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网进

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 2023年8月10日，公司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3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海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3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8月24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

6、2023年9月19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9.30万股。

7、2023年10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

8、2023年10月30日， 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

续，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1.00万股。

9、2024年8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了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0、2024年9月23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的股份已于2024年9月27日上市流通。

11、2024年10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24年10月25日，公司披露了《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 解除限售

数量为226,440股，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0月30日。

12、2025年2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2025年4月14日，公

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3、2025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2024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5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4年5月22日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海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4年6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4、2024年6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4年6月19日， 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登记手续，首次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663.50万份；2024年7月3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71.50

万股。

6、2024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2024年9月14日，公司已完

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7、2024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登记手

续，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166.00万份，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3.00万股。

8、2025年2月1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2025年2月28日，公

司已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2025年4月14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9、2025年5月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10、2025年5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11、2025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2023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

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首次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重大违规被公司辞退、劳动合同到期本人不愿意续签等，而不在

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025年4月9日， 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4月28日实施完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

股的派息额。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P=5.6662-0.05=5.6162元/股；调

整后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P=5.9973-0.05=� 5.9473元/股。

综上， 本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6162元/股，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9473元/股，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为5.82万元（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本次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2024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2024年激励计划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中的2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00万份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1.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二）2024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和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重大违规被公司辞退、劳动合同到期本人不愿意

续签等，而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025年4月9日， 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4月28日实施完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

股的派息额。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P=4.90-0.05=4.85元/股； 调整后

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P=4.02-0.05=3.97元/股。

综上， 本次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85元/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97元/股，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2024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为24.25万元，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为

43.67万元，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2023年激励计划及2024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减少17.036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7.036万股。 股本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3,272,492 -170,360 643,102,13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3,075,496 0 273,075,496

总计 916,347,988 -170,360 916,177,628

注：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

市条件。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

对象条件；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有2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回购注销17.036万股限制性股票及注销16.00万份股票期

权的相关安排。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法定程序，上市公司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规

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

续手续。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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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

23日在公司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具体

回购注销情况如下：

1、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3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2、鉴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中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0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11.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共计16.0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上事项公司将注销17.036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份数的0.0186%，注销事项办理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16,347,988股变更为916,177,628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17.036万

元。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本次注销公司股票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4日起45天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甜甜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23号升龙环球大厦42层

电话：0591-88086357

传真：0591-86291786

邮箱：ir@fz-highton.com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